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宿迁市彩缘置业有限公司土地房屋建筑物 

的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双

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星新材”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现双星新材拟购买关联方宿迁市彩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缘

置业”）拥有的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光大证券

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管理及技术团队创造良好的居住与办公环境，持续不断地吸引各类高端

人才，双星新材拟购买彩缘置业拥有的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根据双星新材与

彩缘置业签订的《关于购买宿迁市彩缘置业有限公司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协议》

（以下简称“购买协议”），双星新材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8,554.60万元购买

彩缘置业持有的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 

彩缘置业股东为吴培服及陆敬荣，持股比例分别为30.64%、69.36%，吴

培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敬荣与吴培服为夫妻关系。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彩缘置业签订购买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彩缘置业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

楼评估后资产总额为18,554.60万元，未达到双星新材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2.5条和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12条及《江苏双星彩



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修订）》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的过去 12个月，双星新材与彩缘置业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1、 名称： 宿迁市彩缘置业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0066680808436C 

3、法定代表人：陆敬荣 

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5、 注册资本：14,418万元人民币 

6、 注册地址：宿迁市湖滨新区金桂路108号 

7、 成立时间： 2007年9月7日 

8、 运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运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运营活动）。 

9、股东情况：陆敬荣出资额人民币1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69.36%，吴

培服出资额人民币4418万元，持股比例为30.64%。 

（二） 交易对方的财务状况 

彩缘置业2016年末总资产为49,11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0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 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彩缘置业股东为吴培服及陆敬荣，吴培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敬荣

与吴培服为夫妻关系。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

司与彩缘置业签订购买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宿迁市彩缘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7日，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等方面业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宿迁

KF4087）。法定代表人陆敬荣，注册资本14418万元，彩缘置业位于宿迁市湖

滨新区金桂路108号，运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运

营 。 取 得 了 由 宿 迁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130066680808436C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彩缘置业成立于2007年，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管理团队和专业人才的培

养与建设，拥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和业内资源，并以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

国际化的服务体系为社会服务。 

双星新材上市以来秉承创新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创新是企业发展非常重要

的部分。目前公司的管理及技术团队拥有较高的研发水平，为管理团队提供良好

的办公及居住环境，使技术人员创造出最贴近于市场需求的产品，提高公司整体

的创新水平是公司发展的必由之路。 

彩缘置业在宿迁市骆马湖外向型农业示范区金桂路以北建设了酒店式公寓

及办公楼，公司拟收购酒店式公寓及办公楼为管理及技术团队创造良好的居住与

办公环境，持续不断地吸引各类高端人才，使每一位人才在个人发展和专业能力

方面获得成长和发展。独特的酒店式公寓建设，确保了公司引进的高端人才不再

有后顾之忧。良好的企业文化和薪酬待遇，确保了人员的稳定。 

经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开元评报字[2017]499 号及 571 号评估报告确认，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8 月 31 日，办公楼房屋建筑物（土建部分）及土地使用

权的评估值合计 10,874.70 万元（大写：壹亿零捌佰柒拾肆万柒仟元整），公寓房

屋建筑物（土建部分）及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合计 7,679.90 万元（大写：柒仟陆

佰柒拾玖万玖仟元整），因此公司收购酒店式公寓及办公楼合计人民币 18,554.60

万元。 



四、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中，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彩缘置业持有的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

楼，交易对价合计人民币 18,554.60 万元，办公楼房屋建筑物详细情况如下： 

建筑物名称 总层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公寓式办公楼 20 框架 2016 年 1 月 35,248.08 

连廊 1 框架 2016 年 1 月 214.65 

人防工程 1 钢混 2016 年 1 月 2,890.19 

公寓房屋建筑物由宿迁市彩缘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详细情况如下： 

建筑物名称 总层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公寓 22 框架 2016 年 1 月 20,883.92 

人防（公寓） 1 钢混 2016 年 1 月 1,703.94 

（二）定价原则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7 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

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7]499号及571号），对于公寓房屋建筑物、办公

楼房屋建筑物（土建部分）、人防工程采用重置成本法、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法

进行评估，最终以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定价的参考依据。经过评估，在评估基

准日2017 年8月31日，酒店式公寓及办公楼评估价值为18,554.60万元，经友好

协商，确定交易对价为18,554.60亿元。 

（三）收购标的 

本次收购标的为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按照《购买协议》的条款转

让给双星新材；双星新材同意按照《购买协议》的条款，受让转让方持有的办公

楼及酒店式公寓楼。 



（四）转让款的支付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由双星新材向转让方按照如下方式全部支付： 

1、第一部分转让款 

第一部分转让款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于交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2、第二部分转让款 

第二部分转让款为人民币9,554.60万元，由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前支付。 

因本次交易产生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印花税）由各方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 

（五）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星新材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定价合理性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公司与交易对方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值进行协商确

定，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六、 本次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双星新材上市以来秉承创新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创新是企业发展非常重要

的部分。目前公司的管理及技术团队拥有较高的研发水平，为管理团队提供良好

的办公及居住环境，使技术人员创造出最贴近于市场需求的产品，提高公司整体

的创新水平是公司发展的必由之路。 

彩缘置业在宿迁市骆马湖外向型农业示范区金桂路以北建设了酒店式公寓

及办公楼，公司拟收购酒店式公寓及办公楼为管理及技术团队创造良好的居住与

办公环境，持续不断地吸引各类高端人才，使每一位人才在个人发展和专业能力

方面获得成长和发展。独特的酒店式公寓建设，确保了公司引进的高端人才不再

有后顾之忧。良好的企业文化和薪酬待遇，确保了人员的稳定。 



七、 本次购买资产的风险 

人员流失风险 

核心人员及管理团队对业务发展、市场开发起着关键的作用，公司的核心

人员及管理团队对公司的业务、销售、研发等较为重要，因此，核心人员及管理

团队的稳定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公司在行业内保持先发优势及公司持

续稳定运营的关键所在，未来如何保持核心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稳定是公司未来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次交易后，酒店式公寓及办公楼为管理及技术团队创造良好的居住与办

公环境，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发展机会、建立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提高员工

的归属感，并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以及员工持股计划来减少核心人员及

管理团队的流动；持续不断地吸引各类高端人才，使每一位人才在个人发展和专

业能力方面获得成长和发展。 

八、当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签署收购协议外，今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彩缘置业未发

生任何交易。 

九、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购买彩缘置业拥有的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是正常商业行为，本次购买事项的定价原

则是公司与交易对方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值进行协商确定，符合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购买购彩缘置业拥有的办公楼及酒店

式公寓楼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是正常商业行为，本次购买事项的定价原则是公



司与交易对方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值进行协商确定，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同意公司购买彩缘置业拥有的办公楼

及酒店式公寓楼。 

十、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彩缘置业的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购买资产，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助

于公司吸引高端人才，是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购买彩缘置业

的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公司向关联方彩缘置业购买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事项，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表

示同意的意见，审议程序及相关文件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规定。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

评估机构的评估值进行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3、保荐机构对公司向关联方彩缘置业购买办公楼及酒店式公寓楼的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宿迁市彩缘置业有限公司土地房屋建筑物的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安宏亮                 王鹏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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